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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項目名稱 

 

東涌炮台前東涌公立學校維修及保養工程 

 

1.2. 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本項目的目的，是為位於東涌上嶺皮村東涌炮台內的前東涌公立學校建築物，進行必要的修復

及保養工程。東涌炮台已於 1979 年 8 月 24 日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 53 章）正

式列為法定古蹟。法定古蹟界線及工程範圍詳見圖 1.1，而項目工地在圖 1.1 中以紅色標示。

比例圖則請參閱附錄一的認可建築圖則（GBP000）。

 

圖 1.1: 法定古蹟範圍 

(來源：香港地圖服務 2.0） 

 

1.3. 項目倡議人名稱 

 

東涌鄉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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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項目的位置及規模 

 

工程項目選址位於東涌上嶺皮村東涌炮台。工程項目選址涵蓋面積約為 94 平方米，其中包括

一座單層建築物，該建築物現時高度約為 6.7 米。在現行獲批准的《東涌市中心地區分區計劃

大綱圖編號 S/I-TCTC/24》中，該工程項目選址被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G/IC）地帶。周

邊土地用途則主要被劃為「保育區」（CA）、「鄉村式發展」（V）及「綠化地帶」（GB），如圖

1.2 所示。 

 

 

圖 1.2: 分區計劃大綱圖 No. S/I-TCTC/24 

（來源：城市規劃委員會法定規劃綜合網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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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場地歷史 

 

東涌炮台位於香港大嶼山北岸，建於 1832 年，當時作為打擊海盜及保護商船的戰略軍事要

塞。炮台在早期被稱為「東涌所城」，在保護海岸免受非法貿易及鴉片走私侵害方面發揮了至

關重要的作用。它由清政府建造，曾作為大鵬右營的水師總部。至 1898 年，隨著新界租借予

英國，清軍撤出炮台，由英國殖民政府接管，這標誌著其歷史的重大轉折。 

 

多年來，東涌炮台經歷了多次轉變，包括曾用作警署，並於 1938 年至 1941 年間作為華英中學

的校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涌炮台被日軍佔領，重新恢復了其軍事用途。戰後，炮台

日漸失修，但其結構得以保留。1946 年，東涌鄉事委員會在該處設立辦事處，同年創辦了東

涌公立學校。炮台於 1979 年被列為法定古蹟，至今仍保留著其文化及歷史價值，展現了清代

的軍事建築風格，並作為社區文化中心，保育本地文化遺產。 

 

東涌公立學校曾是該區唯一的學校，周邊環繞著十九條鄉村。學校當時實行半日制，教職員由

當時的教育署委派。校園融入了現有的炮台佈局，其特點是兩排單層建築，採用青磚牆和傳統

的黑瓦屋頂。其大部分校舍建於 1957 年。1957 年，在選址後方興建了一座新建築物，以擴大

校舍容量。隨後的進一步發展發生於 1971 年，當時本工程項目的建築物被重建，用作學校的

正門入口。這座新大門呈現出獨特的西式設計，並赫然展示著學校名稱，將殖民時期的建築風

格與炮台的歷史環境融為一體。該校於 2003 年停辦，此後東涌鄉事委員會將資訊中心及看守

人宿舍改建為展覽空間和社區中心。該社區中心現作為文化樞紐，展示東涌的豐富歷史及其著

名地標。 

 

 

1.6. 指定工程項目的數目及種類 

 

本項目不涉及任何土務或挖掘工程，僅包含建築工程為東涌炮台內其中一棟建築物進行維修及

保養工程，即部分位於圖 1.1 中標示的工地內。由於東涌炮台已被列為法定古蹟，屬於文化遺

產地點，因此，根據香港法例第 499 章《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I 部第

Q.1 項——「在一處現有的文化遺產地點內部分或完全進行的涉及土務工程及其他建築工程的

所有工程項目」，本項目屬於指定工程項目。 

 

本項目簡介旨在根據《環評條例》第 5(11)條的規定，申請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以進行本項目

的建造。本文件乃按照《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環評條例技術備忘錄》）附件一的

規定編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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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聯絡人: 黃女士 

職銜: 秘書 

倡議人名稱: 東涌鄉事委員會 

電話: 2988 8228 

電子郵件: tungchungr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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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執行計劃 

 

2.1. 各方的責任 

 

東涌鄉事委員會為項目倡議人。本項目由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推出的「歷史建築維修資

助計劃」資助。葉頌文環保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項目的顧問公司，負責項目管理、合約

編製及現場監督。工程將由發展局認可的「文物建築維修及修葺」專門承造商名冊內的專業承

辦商承辦。承辦商將負責執行各項環境緩解措施，以盡量減少項目所引起的環境影響。 

 

2.2. 擬建工程的範圍 

 

擬建工程主要由歷史建築物及其周邊的維修及保養工作組成。在推進工程時，已識別的「歷史

建築特徵要素」（Character Defining Elements, CDEs）將在「最少干預」的原則下予以保留、維

修或復原。整個項目期間均不會進行任何挖掘、地盤平整或敲擊式破碎工程。擬建工程的具體

範圍詳見下表 2.1： 

 

工程類別 擬建工程內容 

外部工程 

1. 外部建築要素的維修及修葺工程： 

(i) 維修現有禮堂的石棉水泥片屋頂 

(ii) 維修與修葺外牆 

(iii) 維修入口門廊的平屋頂及柱子 

(iv) 維修花崗岩石階 

(v) 維修前門、後門及側門 

(vi) 維修窗戶及窗花 

(vii) 維修窗楣處剝落的混凝土及剝落的油漆 

(viii) 維修入口處剝落的混凝土及剝落的油漆 

(ix) 維修屋頂楣樑處剝落的混凝土及剝落的油漆 

 

2. 維修現有排水系統： 

(i)維修外部落水管及排水管 

(ii) 維修與清理地面明渠 

內部工程 

1. 內部建築要素的維修及修葺工程： 

(i) 維修室內牆身 

(ii) 維修室內木門 

(iii) 維修及修葺內部地板 

(iv) 維修牆身剝落的混凝土及剝落的油漆 

(v) 維修閣樓的木甲板與木梁 

 

2. 現有建築設備的維修工程： 

(i) 維修內部照明系統及相關的導線管與布線工程 

表 2.1: 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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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建築物位於東涌炮台法定古蹟界線內，因此在工地動工前，所有擬建工程（包括相關

的施工方案書）均已按照《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6 條許可證所訂明的要求與程序，提交予文物

保育專員辦事處（CHO）審批。 

 

2.3. 施工方法 

 

由於擬議的工程涉及在法定古蹟進行整修工程，工程期將採用特別設計的臨時工程，例如棚架，

以避免對現有建築結構造成損壞。維修、保養和翻新的施工順序將經過精心策劃，以最大程度

地減少對建築物的不利影響。施工期間將採用標準設計，並在適當情況下使用乾式施工法，以

盡量減少對周邊環境的不良影響。 

 

2.4. 實施計劃 

 

初步的實施計劃如表 2.2 所示。本項目預計將於 2026 年第三季動工，並於 2027 年第一季完

工。 

 

項目階段 初步時間表 

清理現場及工地準備 2026 年第三季 

內部及外部維修工程 2026 年第三季至 2027 年第一季 

更換屋頂工程 2026 年第三季至 2027 年第一季 

表 2.1 暫定實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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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圍環境的主要要素 

 

3.1. 周圍環境的主要要素 

 

東涌炮台位於現有的鄉郊地區，周邊被鄉村式發展、保育區及綠化地帶所環繞。它距離主要交

通道路東涌道約 70 米。車輛目前經由周邊道路的行車通道抵達工程項目選址。本評估已查閱

香港環境數據庫，以識別周邊環境及鄰近的敏感受體。 

 

 

摘錄自香港環境數據庫 

 

3.2. 敏感受體 

 

空氣質素 

 

空氣質素評估的研究範圍為項目地點 500 米內的區域，如附錄 I 的圖則第 GP001 號（紅線）所

示。項目地點附近現有及規劃中的具代表性的空氣敏感受體已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

備忘錄》附件 12 進行識別及檢視，詳情載於表 3.1。 

 

受體

編號 

名稱 用途類別 與工程項

目選址的

距離(米) 

地面高度 (米

（香港主水平

基準面）) 

評估高度(米

（香港主水

平基準面）) 

ASR1 東涌炮台展覽中心 辦公室 0 15.1 6.5 

ASR2 下嶺皮村 58 號 住宅 34 13.5 8.4 

ASR3 上嶺皮村 21 號 住宅 22 11.6 7.8 

ASR4 
醫療輔助隊東涌辦事

處 
辦公室 88 8.6 8.1 

表 3.1 具代表性的空氣敏感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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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 

本項目將採用以下相關建築噪音管制條例、規例及指引文件之規定，以進行施工噪音管制： 

 

• 《噪音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 400 章）(NCO) 

•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指引說明第 9/2023 號》 (EIAO Guidance Note No. 9/2023) 

• 《建議工程合約污染管制條款》 (RPCC) 

•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環評條例技術備忘錄）附件 5 

 

噪音評估的研訊範圍涵蓋了項目工地範圍外延 300 米的區域，詳見附錄一的圖則 GP001（藍線

所示）。項目工地鄰近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接收者（NSRs）已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

忘錄》（環評條例技術備忘錄）附件 13 進行識別及審視，其詳細資料載於表 3.2。根據編製本

工程項目簡介（PP）時所掌握的最準確資料，在施工階段期間，項目周邊 300 米範圍內並無任

何規劃中的噪音敏感接收者。因此，本次評估未有納入規劃中的噪音敏感接收者。 

 

受體編號 名稱 用途類別 與工程項目選址的距離 

(米) 

NSR1 上嶺皮村 21 號 住宅 22 

NSR2 下嶺皮村 58 號 住宅 34 

NSR3 上嶺皮村 43A 號 住宅 42 

表 3.2 具代表性噪音敏感受體 

 

水質 

水質評估的研訊範圍涵蓋了項目工地界線外延 500 米的區域，詳見附錄一的圖則 GP001（紅線

所示）。在該研訊範圍內識別出的代表性水質敏感接收者（WSRs）已列於表 3.3。 

 

受體編號 名稱 狀況 位置 與選址距離 (米) 

WSR1 黃龍坑明渠 人工化明渠 東涌 109 

表 3.3 具代表性水質敏感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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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評估的研究範圍界定為工程項目選址邊界外 150 米距離內。在此研究範圍內，除東涌

炮台本身之外，並未識別出其他法定古蹟或擬議古蹟、評級歷史建築構築物、有待評級的新項

目，以及由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最近的評級歷史建築—東涌侯王宮（二級歷

史建築）及東涌天后宮（二級歷史建築）均距離工程項目選址邊界 150 米以外。根據古物古蹟

辦事處提供的現有資料，研究範圍內並未識別出任何具考古價值的地點。 

 

3.3. 與其他項目的銜接 

 

根據本項目的初步施工計劃及編製本項目簡介時所能獲得的最佳資料，目前附近並無任何現有

的、已承諾的或規劃中的同期工程項目在周邊進行，因此不存在顯著的累積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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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階段可能產生的影響  

 

4.1. 文化遺產 

 

在本項目中，我們將對維護該法定古蹟給予特殊關照與注意。因此，所有建築工程均已獲得文

物保育專員辦事處（CHO）的批准，並將由專業承建商以謹慎且精湛的技術進行。項目倡議人

及文物保育顧問亦會對工程實施高規格的監督，以確保工程達到最高標準，且所用物料完全符

合要求。工程將主要使用手提工具及小型設備進行，以避免對建築物造成任何不良影響。 

 

經第 3.2 節所述之研究指出，除東涌炮台外，工地內並無定位出其他法定古蹟或擬定古蹟、評

級歷史建築/結構、具評級評估新項目、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以及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識別

的政府歷史建築遺址。因此，預期在施工階段不會對其他文物古蹟地點造成直接影響。 

 

在考慮受影響構件的顯著程度及相應的緩解措施後，評估對象所受的影響程度分為五個級別

（如表 4.1 所示），而評估結果則摘要於表 4.2。 

影響程度 定義 

正面影響 
若擬議工程能提升對文物古蹟的保護，該影響屬 

正面。 

可接受的影響 
若經評估後顯示並沒有對文物古蹟有任何顯著影 

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屬可接受的影響 

若對文物古蹟有某些不利的影響，但可透過採取 

特定的措施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減低或抵 

消。 

不可接受的影響 
若對文物古蹟有太多的不利影響，並不能得以緩 

解。 

未能確定的影響 

若對文物古蹟很有可能有顯著的不利影響，但經 

過研究後並未能夠確定其影響的範圍，或是否能 

得以緩解，並需要就該項目再進行深入的研究。 

表 4.1 影響程度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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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概述如表 4.2 所示。 

 

工程類型 擬議的工程 受影響的別具特色的元素 / 構件 整體影響程度 

外部工程 

維修及修葺外部建築要素（如

屋頂、窗戶、門、門廊及石

階） 

1. 屋頂 正面影響 

2. 窗戶 正面影響 

3. 門 正面影響 

4. 入口門廊 正面影響 

5. 楣樑 正面影響 

6. 外部石階 正面影響 

7. 外牆 正面影響 

維修現有落水管及地面明渠 

1. 現有水管 
正面影響 

2. 地面明渠 
正面影響 

內部工程 

維修及修葺內部建築要素（如

室內牆身、地板、木門及木

梁） 

1. 門 正面影響 

2. 閣樓 正面影響 

3. 內牆 正面影響 

4. 內部地板 
正面影響 

現有建築設備的維修工程（如

內部照明及相關布線工程） 
1. 內牆 可接受的影響 

表 4.2 受影響的歷史建築特徵要素／組件及整體影響程度 

 

 

擬建的維修及保養工程整體而言對該歷史建築物具有正面影響，能夠有效加強對古蹟的長期保

育，而建築設備工程的影響則處於完全可接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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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空氣質素 

 

內部工程 

內部工程將僅在建築物範圍內進行。由於在本項目的維修及保養工程期間，不會使用任何會排

放有毒空氣污染物的化學品，因此預期在施工階段不會產生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對空

氣質素的實質不良影響。故此，預期內部工程不會產生不良的空氣質素影響。 

 

外部工程 

如表 2-1 所示，本建築工程中將不會使用重型動力機械如挖土機和推土機等，並預計最多同時

操作 3 台動力機械設備，而每日運送拆建物料的車輛最多為 1 輛。 

 

考慮到本工程項目的規模和性質，屬小型工程且並不涉及挖掘和土方工程，預計產生的空氣污

染物排放量較低，並可通過空氣質素減緩措施控制，預期外部工程不會對空氣質素產生不良影

響。 

 

非道路移動機械的排放將受《空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規例》嚴格管制。本

項目會按照《空氣污染管制(燃料限制)規例》使用含硫量按重量計不超過 0.001%的超低硫柴

油，以盡量減少二氧化硫的排放。此外，本項目會盡量避免使用《空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

機械）（排放）規例》下所豁免貼上標籤的非道路移動機械。相關施工設備亦將獲得妥善保

養，以盡量減少任何排放。 

 

 

4.3. 噪音 

 

施工噪音主要源於外部施工工程期間小型機動設備的使用。外部工程將僅在非限制時間（即平

日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之間）內進行。根據《環評條例技術備忘錄》附件 5 的規定，日間施工

活動的噪音標準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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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噪音標準, Leq (30 分鐘)分貝(A) 

- 所有住用處所 

- 臨時住所 

- 旅舍 

- 療養院，以及 

- 安老院 

75 

- 公眾崇拜場所 

- 法院，以及 

- 醫院及診所 

70 

- 教育機構(包括幼稚園及託兒所) 
70 

65 (考試期間) 

表 4.2 建築噪音的標準準則 

備註： 

[1] 上述標準適用於打開窗戶進行通風的用途，並於距離外牆表面 1 米處進行評估。 

[2] 根據《噪音管制條例》，於限制時間內進行相關建築工程，必須取得「建築噪音許可證」（CNP）。如

申請人欲配合建築工程的時間表安排，評估在《噪音管制條例》規管的限制時間內進行相關建築工程是

否可行，應參考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發出的相關技術備忘錄。 

 

内部工程 

擬建工程不會採用任何敲擊式施工方法或破碎工程。內部工程將在關閉窗戶及門扉的建築物外

殼結構之內進行，因此預期不會對外界產生任何不良的施工噪音影響。 

 

內部工程只會於非限制時間內進行，並會在建築物範圍内密封狀態下（窗戶及門關閉）施工。

建築物外殼（如屋頂、門窗）只會在進行翻新屋頂工程及門窗更換工程時需要開啟。施工進度

將會仔細安排，以確保內部工程與門窗更換工程不會同時進行。在屋頂翻新工程期間，噪音敏

感受體可能對大樓產生直線視距。然而，並不會進行任何產生噪音的工程，因此預計不會產生

噪音影響。門窗更換工程預計可於短時間內完成，而在施工階段中，會盡量減少產生噪音的內

部工程。 

 

外部工程 

本項目已按照《環評條例技術備忘錄》規定進行了定量施工噪音影響評估。NSR 1（上嶺皮村

21 號）被識別為最接近的現有住宅噪音敏感受體（距離約 22 米），用作代表最惡劣情況。詳

細預測施工噪音水平（CNLs）摘要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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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別 擬議的工程 
未經緩解的建築噪

音水平，分貝(A) 

預測施工噪音水平，分貝( (A) 

NSR 1 NSR 2 NSR 3 

外部工程 

維修及修葺外部建築元素 75 74 70 68 

維修現有排水系統 75 74 74 64 

內部工程 

維修及修葺內部建築元素 75 63 58 57 

現有建築設備的維修工程 75 60 56 54 

表 4.3 預測施工噪音水平 (CNLs) 摘要 

 

所有施工活動在各個噪音敏感受體所產生的預測施工噪音水部分均完全符合日間施工噪音標準

（75 分貝(A)）。本項目將避免同時進行多項外部高噪音工程，並在現場實施良好的通風與設備

保養，因此不會產生不良的施工噪音影響。 

 

4.4. 水質  

 

在進行除漆工程以及使用溫和的洗潔劑和淡水清洗牆壁、柱子和地板時將可能會產生廢水。現

有排水管及地面明渠的維修屬於對現有損壞狀況的局部修葺，不涉及任何新建或擴建排水系 

統。鑑於本項目的施工規模極小、具備局部性且工期短，施工期間用水量非常有限。加之本項

目範圍內不涉及任何土務及挖掘工程，因此不會產生因地表徑流導致的泥沙污染。此外，由於

地盤附近設有現成的公眾洗手間，施工現場不會設置臨時流動廁所，故不會產生隨工污水。預

期項目對鄰近水質敏感受體（黃龍坑明渠）的不良水質影響微乎其微。 

 

4.5. 廢物管理 

 

預計工程項目的維修和保養工程將產生各種廢物。這些廢物可根據其成分、產生時間及最終處

理方式，大致分爲不同類別。與本工程項目相關的廢物種類包括： 

 

- 惰性拆建物料 

- 非惰性拆建物料 

- 化學廢物 

- 一般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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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項目僅涉及維修、保養和翻新工程，並不包括大型拆卸、土方工程、工地平整工程及地

基工程。所有現有結構及物料將在適用情況下於工地内重用或循環利用。此外，施工時間表經

仔細安排，以避免因工程重疊而導致過度的物料處理或浪費。因此，預計在工地產生的拆建物

料量將維持在最低水平。 

 

在施工期間所產生的拆建物料的預估數量列於表 4.5。 

 

廢物種類 主要來源 
預計總量 建議處理及處置

方法 
產量 重用及回收

[1]
 處置量 

惰性拆卸物料 

(廢水泥砂漿、磚塊、

舊瓦片等) 

地盤清理及局

部修葺 
9.38 米

3
 0.94 米

3
 <9.38 米

3
 

• 現場循環再 

• 送 往 公 共 填 料

接 收 設 施 （ 即

將 軍 澳 第 137

區）
[2]

 

非惰性拆卸物料 

(舊灰泥、舊家具、報

廢設備等) 

維修與保養工

程 
0.02 米

3
 0.002 米

3
 <0.02 米

3
 

• 現場分類 

• 安排分類回收 

• 運往新界西堆

填區 (WENT) 
[3]

 

一般垃圾 全工程期間 
6.5 公斤/

日
[4]

 
0.65 公斤/日 <6.5 kg 

• 場外回收 

• 送 往 堆 填 區 

處置 (即新界東

北堆填區) 

化
學
廢
物 

一 般 化 學

廢物 
全工程期間 ~10 升 

[5]
 不適用 <10 升 

• 由持牌化學廢

物收集商妥善

收集運往青衣

化學廢物處理

中心 (CWTC) 

含 石 棉 物

料 

拆卸現有石棉

水泥片屋頂 
~ 0.07 米

3
 不適用 

~ 0.07 米
3
 

• 由持牌化學廢

物收集商收

集，並以安全

式處置於堆填

區（即新界西

堆填區）
[6]

 

表 4.4 施工期間的拆建物料預計總量 

註: 

[1] 假設所產生的廢物中有 10% 可供循環再造及再有效利用就廢物評估而言。實際數量須視乎工地現場情況、承建

商的運作慣例以及運作要求而定。 

[2] 惰性建築廢料的最終去向，須根據發展局工務技術通告第 6/2010 號（DEVB TC (W) No. 6/2010），由公眾填土委

員會指定。  

[3] 於指定堆填區處置非惰性建築廢料，須經由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相關部門同意。 

[4] 預計每日最多有 10 名工人在工地內工作。根據《香港固體廢物監察 – 2023 年廢物統計》報告，工商業廢物的

產生率按每日每人 0.65 公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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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須視乎實際工地情況及承建商的運作慣例而定。 

[6] 處置含石棉物料（ACM）時，必須嚴格遵守香港法例第 311 章《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54C 章《廢物處置

（化學廢物）（一般）規例》，並參考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發出的《處理、運輸及處置石棉廢物工作守則》。 

 

在妥善的工地現場處理與貯存、定期處置建築廢物（C&D 物料）、一般垃圾及化學廢物，以及

實施第 5.6 節所述的一般良好建築工地現場管理標準下，預期本項目的施工不會帶來任何不良

影響。 

 

4.6. 生態  

  

工程項目選址位於歷史悠久的村落及古蹟範圍之內，周邊緊鄰現有的發展區域，不屬於具備高

生態價值的敏感地點，且選址範圍內不涉及任何樹木。因此，預期項目在施工期間不會對周邊

生態環境產生任何不良影響。 

 

4.7. 景觀及視覺影響  

 

根據《環評條例技術備忘錄》及環評條例指引附註編號 8/2023，本項目純屬對現有歷史建築的

原樣維修與定期保養，不涉及任何會導致永久性視覺改變的景觀工程或新建築物興建。此外，

項目選址範圍之內並無任何現存樹木，工程不涉及任何樹木砍伐或修剪。因此，預期項目不會

產生任何不良的景觀及視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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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緩解措施及任何進一步的環境影響 

 

5.1. 減少環境影響的措施 

 

正如前文章節所描述，如果在本工程項目中納入環境保護措施，則本工程項目所產生的與文化

遺產、噪音、空氣質素、廢物管理、水質、生態、景觀和視覺質素相關的影響 將是可以接受

的。各項相應保護措施的詳細信息將在本節中列明，並將採用符合最新版本《建築合約的污染

控制條款建議》的標準緩解措施，以進一步降低可能的環境影響。有關施工期間將實施的緩解

措施詳情可參閱附錄 III。 

 

5.2. 文化遺產 

 

古物及古蹟條例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第 6 條，除非獲得古物事務監督的許可，否則任何人不得

拆卸、移走、阻塞、污損或干擾古蹟。由於該建築是法定古蹟，現場進行任何 工程前，必須

先向古物事務監督申請所需許可證。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 第 6 條的規定，需要

向古物事務監督申請許可證，承辦商和所有相關方都應遵守許可 證條款中的任何要求。一般

而言，工程將採用“一物換一物”的方式進行。已核准的保育方案/保育建議方案中列明的維

修及改建工程及緩解措施，將在文化遺產顧問的監督下進行規劃及實施，並根據《古物及古蹟

條例》（第 53 章）獲得必要的批准。 

 

施工工程開始前 

在施工工程開始前，將會進行拍照記錄，制圖測量及狀況調查，並提交給古物古蹟辦事處記錄。

承辦商在施工工程開始前，必須諮詢文化遺產顧問，並提交有關別具特色的元素保護的方法說

明。已識別的別具特色的元素將以最少的干預進行保存、維修或恢復。項目倡議人需要聘請列

於發展局網頁上受認可的專門承辦商對歷史建築進行維修和維修，以重建建築物中缺失、損壞

或惡化的部分，尤其在無法找到相似部分的情況下進行重建。 

 

施工現場須設置完善的防護圍欄與隔離設施，以確保施工活動、材料運輸及人員走動不會對現

有的古蹟織體造成任何物理碰撞或損壞。工程物料的運送通道及出入口必須增設特殊的防撞保

護墊。與此同時，必須妥善規劃施工動線，確保炮台內其餘未受工程影響的區域及主要通道繼

續免費開放予公眾和遊客參觀，並將臨時物料貯存區設置在遠離遊客視線及活動核心的隱蔽位

置，以盡量減少滋擾 

 

施工工程結束後 

工程完成後，須準備一套照片記錄，並提交給古物古蹟辦事處備案。如果適當實施擬議的緩解

措施，預計不會對文化遺產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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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建築構件的干擾 

由於工程涉及外部牆面維修及整體屋頂重鋪，具有一定的現場施工風險。承辦商必須搭設全封

閉式的雙層防護棚架並加裝防護網，以徹底隔離工作面，防止任何碎屑外落。特別是針對緊鄰

的古物古蹟辦事處東涌炮台資訊中心等周邊古蹟結構，必須增設針對性的懸挑式保護板，以杜

絕任何不可逆轉的損壞風險。 

 

5.3. 空氣質素 

 

在施工階段將會實施上述的空氣質量減緩措施和《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空氣

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規例》及《空氣污染管制(燃料限制)規例》中的建議，因此預

計不會在代表性空氣敏感受體出現不利的空氣質素影響。 

 

在施工階段，將嚴格遵循和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中規定空氣質素管制、

抑制塵埃措施以及良好的工地管理方法。將實施的減緩措施如下： 

i. 在維修及維修屋頂和外牆材料時，避免碎片墜下。應使用籃子或類似容器將這些材料從

屋頂運送到地面進行適當處置。 

ii. 提供垂直灰塵屏幕，將整個建築物封閉。 

iii. 在進行油漆清除工程以及實施屋頂翻新工程時，提供局部防塵保護措施。 

iv. 在運走碎料之前，應用清水噴濕以保持其潮濕。此外，對於使用手持電動工具進行任何

鑽孔、切割或其他小規模拆卸作業的表面，將持續噴水。 

 

營運階段的活動主要涉及正常的辦公工作及公眾參觀。考慮到這些運作的性質，預期建築物不

會產生任何顯著的塵埃或氣體排放，因此不認為需要採取減緩措施。 

 

5.4. 噪音 

 

將採用相關建築噪音控制條例、法規和以下指引文件中的要求進行施工噪音控制。 

•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 

•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1/24 減少建築活動發出的噪音 

• 《建築合約的污染控制條款建議》 

 

在下午 7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以及星期日和公眾假期的任何時段內，均不准進行建築工程；因

此，在這些限制時間內將不會產生任何噪音。建議承建商在施工階段實施附錄 III 所列出的良

好工地運作慣例，作為妥善的噪音管制措施，例如定期保養機動設備，以及使用較寧靜的設備

（如電動水力噴射器），以盡量減少潛在的噪音影響。此外，應避免同時進行內部和外部工程，

特別是在進行更換屋頂工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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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水質質素 

 

施工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廢水，例如清潔外牆。所有工程排放的廢水將受到《水污染管制條例》

的控制。承辦商將根據《建築合約的污染控制條款建議》和《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

業守則 2/24》的指引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承辦商將取得《水污染管制條例》的許可證。工地

排放的廢水將由承辦商進行監控，作為水質管制辦法許可證監控的一部分，以確保所有工程排

放的廢水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技術備忘錄》的標準。此外，在工地附近不會有受到項目影響

的水源。 

 

5.6.  廢物管理 

 

拆建物料 

拆建廢物管理的減緩措施（即實施廢物管理計劃、設立廢物減少目標、建立廢物減少方案、安

排現場分類、妥善處置廢物、良好的環保管理等）詳述如下： 

 

• 應根據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ADV-19）編製廢物管理計劃（WMP），並

提交給工程師批准。承建商應確保日常現場作業符合批准的 WMP。 

• 承建商應盡量減少其工作產生的廢物。應通過改變或改善設計和操作慣例、謹慎規劃以

及良好的現場管理以達到避免和最小化廢物產生的目的。 

• 將優先進行現場對拆建物料的分類和重用，以最小化廢物產生和現場臨時堆放。在惡劣

天氣（例如大雨或颱風）期間，堆料區和拆建材料將完全覆蓋不透水的遮蓋物，並在上

方和三側進行遮蔽。 

• 承建商應採取良好的環保管理，例如在棄置前進行廢物分類。除了在現場設置堆料和分

類區域外，還需有效收集建築材料、建築廢物、化學廢物和一般垃圾，以防止材料和廢

物被風吹散、沖入或滲透到附近水域，或造成氣味困擾及蟲害問題。廢物儲存區應保持

良好管理，並定期清理。 

• 此外，將建立運載記錄制度，以追蹤廢物的外運，確保其妥善處置。運載記錄制度應作

為承建商需遵循的合約要求之一，參考政府的技術通告 TCW No. 6/2010。所有在現場運

送惰性和非惰性拆建物料的自卸車，包括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堆填區等，將配備全球定

位系統（GPS）或等效系統，以便承建商追蹤和監控其行駛路線和停車位置，以禁止非法

傾倒和填埋材料。由 GPS 或等效系統收集的數據將被妥善記錄，以便檢查和分析在現場

運作的自卸車的行駛路線和停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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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垃圾 

本項目應實施妥善的廢物管理措施，以符合《廢物處置條例》。減緩措施包括將一般垃圾從拆

建物料及危險廢物區分，並處置於有蓋垃圾桶或壓縮裝置中；聘用合規格的的持牌收集商，每

日收集和處置一般廢物；提供足夠的垃圾桶和回收桶，並定期清理垃圾以維持良好的環境衛生；

以及在運輸和處置垃圾方面採取良好操作慣例。此外，還應推行紙張、玻璃和塑料瓶的回收操

作慣例。 

 

化學廢物 

承建商需向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登記為化學廢物生產者，並遵循《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

規例》和《包裝、標籤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中規定的要求進行化學廢物的處置。在施

工階段產生的化學廢物如不按照《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中的規定妥善儲存和處置，

可能會對環境、健康及安全造成危害。應使用與化學廢物相容的高品質容器，且不相容的化學

品應分開儲存。每個化學廢物容器上應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附表 2 中的指

示，牢固地附上適當的標籤。應根據《包裝、標籤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第 4 節提供適

合的臨時化學廢物儲存區域。已登記的化學廢物生產者（即承建商）將聘請持牌化學廢物收集

商，定期將化學廢物運送至環保署持牌的化學廢物處理設施（例如青衣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所有化學廢物，包括油脂、廢溶劑和普通家庭清潔劑，將按照《廢物處置條例》及其附屬的

《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進行處理、儲存和處置。 

 

含石棉材料將根據《廢物處置條例》及其附屬的《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進行處置。

含石棉材料應根據環境保護署發出的《處理、運送及處置石棉廢物的工作守則》在環境保護署

指定的堆填區處置。如第 4.5 節所述，註冊石棉顧問應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

和《石棉管制工作守則》編製石棉消減計劃（AAP），並提交環保署批准。含石棉材料隨後將

由註冊的石棉專業人士根據批准的 AAP 於項目拆除工程開始前進行清除。註冊的石棉專業人

士必須嚴格遵循批准的 AAP 中所列的預防措施和正確的清除程序，並遵循《空氣污染管制條

例》和《石棉管制工作守則》。所有收集並運輸含石棉材料廢物至外部設施進行處置的收集商

必須持有環境保護署的許可證。法律要求所有含石棉廢物必須在指定或持牌的設施處置。在香

港，處置含石棉廢物的唯一有效方法是將其安全填埋於堆填區。項目倡議人還應向環境保護署

書面通知石棉清除工作開始的日期，通知日期不得少於 28 天。 

 

通過實施緩解措施，預計不會有不利的廢物影響。 

 

5.7. 生態 

 

在施工階段不預期有生態影響，因此無需採取減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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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景觀及視覺影響 

 

由於本項目不涉及任何樹木，且沒有擬建的新工程，因此預期不會產生任何景觀及視覺影響，

故本項目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 

 

5.9. 進一步的環境影響 

 

以下是可能的環境影響的嚴重性、分佈和持續時間以及進一步影響的摘要： 

環境因素 影響 嚴重性 分佈 持續時間 

文化遺產 改善古蹟的功能和外觀 
有利及長遠的改 

善 

僅 限 工 程 工

地範圍内 
長期 

空氣質素 
建造工程產生的空氣質素 

影響 
輕微且短暫性 

工 程 工 地 範

圍 内 及 空 氣

敏感受體 

6 個月 

噪音 
建造和清理工程產生的噪 

音滋擾 
輕微且短暫性 

工 程 工 地 範

圍内 
6 個月 

水質質素 
經過過濾後排放至排水系 

統的廢水 
輕微且短暫性 

工 程 工 地 範

圍内 
6 個月 

廢物管理 

在施工期間處理和處置的 

拆建物料、一般垃圾、化 

學廢物和石棉 

輕微且短暫性 
工 程 工 地 範

圍内 
6 個月 

表 5.1 可能的環境影響的嚴重性、分佈和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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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環境監察及審核 

 

在採取擬議的緩解措施後，預計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建議在工程施工期間實施環境

審核計劃，透過每月定期的工地審核，以監察及評估所擬議的緩解措施的成效及其對法例要求

的符合情況。工程施工開始前須聘請一名獨立的環境查核人。該獨立環境核查人須具備最少七

年環境監察及審核及/或環境管理的經驗，並且必須為獨立於承辦商的第三方。獨立環境核查

人將負責審核整體環境表現，包括所有環境緩解措施的實施情況，以及環境許可證所要求的其

他提交文件。於工程施工期間，獨立環境核查人須進行環境工地審核，以確保建議的緩解措施

得以妥善實施。 

 

此外，建議採用以下監察程序，由項目倡議人負責監察工作： 

• 確保工程項目的保育工作按照最高標準進行，並與文化遺產顧問合作； 

• 確保整體環境質量方面符合項目要求； 

• 確保在文化遺產顧問的監督下，確保已實施預防措施，以保護別具特色的元素免受損害； 

• 監督承辦商，確保完全遵守工程項目簡介中的各項要求； 

• 在需要時向承辦商發出指示，以減少或預防任何影響； 

• 有效及迅速地處理任何有關環境表現的投訴；及 

• 在工程項目完成後，準備承辦商的環境表現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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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以往經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工程項目簡介  

 

以往根據《環評條例》附表二第 Q.1 項 - 所有涉及土木工事、挖泥工程及其他建築工程，並部

分或全部位於文化遺產地點内的工程項目的環評報告及工程項目簡介已被引用，分別列於表 6-

1。自《環評條例》實施以來，共有 6 個項目透過獲批「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方式取得環境

許可證。 

 

 
申請編

號 
環境影響評估標題 法定古蹟 批准日期 

環評中涵蓋的環

境範疇 

本工程項目相關的環境範

疇及控制措施 

1.  

PP-

696/20

25 

瑪利諾古蹟活化教

育及服務中心 

是 

2025 年

12 月 

空氣質素、噪

音、水質和污

水、廢物管

理、文化遺產 

其 有關 空 氣 質素 、噪

音、水質和污水、廢物

管理、文化遺產、景觀

和視覺的評估結果及建

議的緩解措施，均屬有

效並具參考價值 

2.  

PP-

689/20

25 

上環西港城的維

修、保養和翻新 

是 2025 年 9

月 

空 氣 質 素 、 噪

音 、 水 質 和 污

水 、 廢 物 管

理、文化遺產 

其 有關 空 氣 質素 、噪

音、水質和污水、廢物

管理、文化遺產、景觀

和視覺的評估結果及建

議的緩解措施，均屬有

效並具參考價值 

3.  

PP-

535/20

16 

改建前法國外方傳

道會大樓供法律相

關組織作辦公地方

及相關用途 

是 
2016 年 7

月 

空氣質素、噪

音、水質和污

水、廢物管

理、文化遺產 

其有關空氣質素、噪

音、水質和污水、廢物

管理、文化遺產、景觀

和視覺的評估結果及建

議的緩解措施，均屬有

效並具參考價值 

4.  

PP-

451/20

11 

擬建元洲仔大王爺

神廟辦事處新界大

埔元洲仔 
是 

2011 年

12 月 

空氣質素、噪

音、水質和污

水、廢物管

理、文化遺產 

其有關空氣質素、噪

音、水質和污水、廢物

管理、文化遺產、景觀

和視覺的評估結果及建

議的緩解措施，均屬有

效並具參考價值 

5.  

PP-

422/20

10 

新界元朗屏山仁敦

岡書室維修工程 
是 

2011 年 9

月 

空氣質素、噪

音、水質和污

水、廢物管

理、文化遺產 

其有關空氣質素、噪

音、水質和污水、廢物

管理、文化遺產、景觀

和視覺的評估結果及建

議的緩解措施，均屬有

效並具參考價值 

6.  

PP-

420/20

10 

新界沙頭角蓮麻坑

村葉定仕故居維修

工程 

是 
2010 年 9

月 

空氣質素、噪

音、水質和污

水、廢物管

理、文化遺產 

其有關空氣質素、噪

音、水質和污水、廢物

管理、文化遺產、景觀

和視覺的評估結果及建

議的緩解措施，均屬有

效並具參考價值 

表  6.1 使用以往經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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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結 

 

項目倡議人旨在維修及保養東涌炮台。擬議工程將由經核准的專業承建商進行。項目倡議人須

監督工程，以確保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及建築特色得以完整保留。 

 

施工期間對文化遺產、噪音、空氣質素、水質、廢物管理、生態影響及景觀視覺影響將會很低。

在實施適當緩解措施後，預期不會產生不良影響。 

 

承建商將嚴格遵守古物事務監督按《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第 6 條所發出的許可證所規

定要求。 

 

本項目旨在活化修院大樓至良好維護狀態，使其能透過提供優質文化、教育及社區服務回饋社

會。 



 

 
 

 

 

附錄 I 

評估區域界線圖









 

 
 

 

 

附錄 II 

建築噪音影響評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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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聲功率級計算

工程類別 擬建工程 機動設備 機動設備編號
聲功率級

(dBA)
使用率 數量 運作時間修正值 (dBA) 外牆結構修正值 (dBA) 總聲功率級 總聲功率級 (dBA)

外
部

工
程

外部建築構件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CNP065 98 100% 1 0 0 98

106

手提線鋸木工機 (電動) 其他常用機動設備* 99 100% 1 0 0 99

手提磨光機 (電動) CNP065 98 100% 1 0 0 98

輕型貨車 (重量≤5.5公噸) 其他常用機動設備* 101 100% 1 0 0 101

電動水力噴射器 其他常用機動設備* 94 100% 1 0 0 94

現有排水系統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CNP065 98 100% 1 0 0 98

101
手提磨光機 (電動) CNP065 98 100% 1 0 0 98

內
部

工
程

內部建築構件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CNP065 98 100% 1 0 -10 88

94

手提線鋸木工機 (電動) 其他常用機動設備* 99 100% 1 0 -10 89

手提磨光機 (電動) CNP065 98 100% 1 0 -10 88

電動吹風機 其他常用機動設備* 95 100% 1 0 -10 85

現有屋宇設備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CNP065 98 100% 1 0 -10 88

91
手提磨光機 (電動) CNP065 98 100% 1 0 -10 88

備註 :
• 參考環境保護署「其他常用機動設備的聲功率級」

• 若工程於建築物內部進行且被外牆完全遮擋，採用 -10 分貝修正值

• 參考《管制建築噪音(撞擊式打樁除外)技術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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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敏感受體(NSR) - 1
NSR 1 - 住宅房屋

距離: 22.2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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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敏感受體(NSR) - 1

工程類別 擬建工程 機動設備 總聲功率級
與NSR水平距離

(m)
距離修正值

(dBA)
屏障修正系數

(dBA)
聲功率級

(dBA)

外
部

工
程

外部建築構件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106 20 -34 3 75

手提線鋸木工機 (電動)

手提磨光機 (電動)

輕型貨車 (重量≤5.5公噸)

電動水力噴射器

現有排水系統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101 20 -34 3 70
手提磨光機 (電動)

內
部

工
程

內部建築構件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94 20 -34 3 63
手提線鋸木工機 (電動)

手提磨光機 (電動)

電動吹風機

現有屋宇設備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91 20 -34 3 60
手提磨光機 (電動)

同時進行所有工程 累計 96 20 -34 3 65

備註 :
- 為了計算每個建築活動的聲壓級別，已應用距離衰減校正。距離衰減是通過使用以下公式來確定的：衰減校正分貝 (A) = 20 log D + 8 , 其中 D 為機動設備與噪音敏感受體的距離 (米) 。

- 作為最壞情況的假設，本報告對最接近噪音源位置的居民建築物外牆進行了噪音影響評估。

- 在預測的噪音水平中添加了+3dB(A)的外牆校正，以考慮每個已識別代表性噪音敏感受體的外牆效應

- 所有工程均會於日間時段（07:00-19:00）內進行。 備註 :
經參考施工時間表，擬建的外部工程將不會同時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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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敏感受體(NSR) - 2
NSR 2 - 住宅房屋

距離: 33.9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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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敏感受體(NSR) - 2

工程類別 擬建工程 機動設備 總聲功率級
與NSR水平距離

(m)
距離修正值

(dBA)
屏障修正系數

(dBA)
聲功率級

(dBA)

外
部

工
程

外部建築構件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106 33 -38 3 70

手提線鋸木工機 (電動)

手提磨光機 (電動)

輕型貨車 (重量≤5.5公噸)

電動水力噴射器

現有排水系統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101 33 -38 3 66
手提磨光機 (電動)

內
部

工
程

內部建築構件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94 33 -38 3 58
手提線鋸木工機 (電動)

手提磨光機 (電動)

電動吹風機

現有屋宇設備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91 33 -38 3 56
手提磨光機 (電動)

同時進行所有工程 累計 96 33 -38 3 60

備註 :
- 為了計算每個建築活動的聲壓級別，已應用距離衰減校正。距離衰減是通過使用以下公式來確定的：衰減校正分貝 (A) = 20 log D + 8 , 其中 D 為機動設備與噪音敏感受體的距離 (米) 。

- 作為最壞情況的假設，本報告對最接近噪音源位置的居民建築物外牆進行了噪音影響評估。

- 在預測的噪音水平中添加了+3dB(A)的外牆校正，以考慮每個已識別代表性噪音敏感受體的外牆效應

- 所有工程均會於日間時段（07:00-19:00）內進行。 備註 :
經參考施工時間表，擬建的外部工程將不會同時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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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敏感受體(NSR) - 3
NSR 3 - 住宅房屋

距離: 41.5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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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敏感受體(NSR) - 3

工程類別 擬建工程 機動設備 總聲功率級
與NSR水平距離

(m)
距離修正值

(dBA)
屏障修正系數

(dBA)
聲功率級

(dBA)

外
部

工
程

外部建築構件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106 40 -40 3 68

手提線鋸木工機 (電動)

手提磨光機 (電動)

輕型貨車 (重量≤5.5公噸)

電動水力噴射器

現有排水系統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101 40 -40 3 64
手提磨光機 (電動)

內
部

工
程

內部建築構件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94 40 -40 3 57
手提線鋸木工機 (電動)

手提磨光機 (電動)

電動吹風機

現有屋宇設備修復工程
手提電鑽 (電動)

91 40 -40 3 54
手提磨光機 (電動)

同時進行所有工程 累計 96 40 -40 3 59

備註 :
- 為了計算每個建築活動的聲壓級別，已應用距離衰減校正。距離衰減是通過使用以下公式來確定的：衰減校正分貝 (A) = 20 log D + 8 , 其中 D 為機動設備與噪音敏感受體的距離 (米) 。

- 作為最壞情況的假設，本報告對最接近噪音源位置的居民建築物外牆進行了噪音影響評估。

- 在預測的噪音水平中添加了+3dB(A)的外牆校正，以考慮每個已識別代表性噪音敏感受體的外牆效應

- 所有工程均會於日間時段（07:00-19:00）內進行。 備註 :
經參考施工時間表，擬建的外部工程將不會同時進

行。



 

 
 

 

 

附錄 III  

緩解措施摘要 



前東涌公立學校位於東涌炮台修復及保養工程的項目簡介

附錄三：建議環境緩解措施實施時間表

1

工程項目

簡介章節

建議的緩解措施 措施實施負責人 執行階段

文化遺產

5.1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第 6 條規定申
請許可證。

項目倡議人 在工程項目開始

之前

5.2 切實執行獲批准的《文物保育建議書》／《文物

保育管理計劃》內所說明的修復、改建工程及環

境緩解措施。

項目倡議人和承

辦商

施工階段

聘用文物保育顧問。 項目倡議人 施工階段

在施工工程開始前須進行拍照記錄，制圖測量及

狀況調查，並提交給古物古跡辦事處記錄。改建

工程完成後，需準備一套照片記錄並提供給古物

古跡辦事處。

承辦商 在工程項目開始

之前

承辦商在施工工程開始前，必須諮詢文化遺產顧

問，並提交有關別具特色的元素保護的方法說

明。

承辦商 在工程項目開始

之前

項目倡議人需要聘請列於發展局網頁上受認可的

專門承辦商對歷史建

築進行維修和修復。

項目倡議人和承

辦商

在工程項目開始

之前

工程完成後，須準備一套照片記錄，並提交給古

物古跡辦事處備案。

項目倡議人 施工階段結束後

5.3 文物保護意識 -
施工團隊對古蹟重要性的全面保護意識至關重

要，以確保所有參與方均知悉古蹟需要受到保

護。地盤經理須向所有工人提供入職培訓或簡介

會（最好由專業文物修復人員主持），以使其熟悉

現場狀況及地盤的特定文物保護要求。地盤經理

的定期監測以及在地盤周圍張貼告示牌，能持續

維持工人的文物保護意識，並提醒訪客注意安

全。

承辦商 施工階段開始前

和施工階段

控制施工範圍 -
施工區域須予以圍封，且臨時物料貯存區應設置

在角落的開放空間，以盡量減少對訪客及歷史文

物織體的潛在滋擾。在需要穿過特定空間時，將

視乎工程性質提供實體屏障（例如加裝防護幕的

棚架及水馬）。工程須在圍封狀態下進行，以助減

少有害物質及粉塵的擴散。當涉及濕法作業時，

須使用防水幕及塑料布以保護鄰近的歷史文物織

體。

周邊歷史文物的擬議保護範圍詳見附圖編號

承辦商 施工階段開始前

和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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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03。

臨時保護措施–
在整個施工期間，必須在古蹟界線內鄰近的歷史

特徵要素周圍提供保護物料，以降低因物理撞

擊、暴露於粉塵碎屑及液體造成的損壞風險。一

般而言，該保護措施將視乎實際情況，使用塑料

布、緩衝墊、臨時門檻保護或木板，對歷史文物

織體（特別是大門，包括拱門、石階及地板）進

行包裹或裝箱保護。保護物料應具備可逆性，且

不會對炮台的歷史表面產生不良影響。保護措施

的固定方式將由文物保育顧問進行審查，以確保

對歷史文物織體的損壞減至最低；針對脆弱表

面，應考慮使用自支撐結構或限期使用的低粘性

膠帶。文物保育顧問及專業承辦商應定期檢查保

護系統，以密切監測歷史文物織體的狀況。

周邊歷史文物的擬議保護範圍詳見附圖編號

GP003。

承辦商 施工階段開始前

和施工階段

控制出入動線 –
合理規劃禁區以用作存放物料及運送設備和材

料，從而控制古蹟範圍內的活動範圍。運送路線

僅經由側門進入，以避免與正門（大門）的行人

入口重疊。鄰近資訊中心的開放時間為上午 10 時
至下午 5 時，設備及物料的運送可爭取安排在上
午 10 時前或下午 5 時後進行，以避免對訪客造
成滋擾。

材料及設備的擬議運送路線詳見附圖編號

GP003。

承辦商 施工階段

空氣質素

5.4 須嚴格執行《空氣污染管制（建築塵埃）規例》、

《空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規

例》及《空氣污染管制（燃料限制）規例》所規

定的適當空氣質素管制措施。

承辦商 施工階段

粉塵緩解措施（如適用）：

 在拆除及移走現有屋頂或牆壁物料時，嚴禁

使碎屑自由下落。應使用吊籃或類似容器將

該等物料從屋頂運送至地面進行妥善處置。

 在敲碎及移走現有地板飾面期間，應定期用

乾淨淡水打濕地面，以防粉塵擴散。

 在建築廢屑被清運走前，應對其噴灑乾淨淡

水使其保持濕潤。此外，在使用手持式動力

工具進行任何鑽孔、切割或其他小規模破碎

操作時，應在工作表面持續噴灑清水。

 在可行情況下，應盡量避免在學校上課時間

進行易產生粉塵的施工活動（如地盤清理、

挖掘工程）。

承辦商 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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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地盤管理（如適用）：

 在可行情況下，進行產塵作業的區域應在作

業緊接開展前、期間及緊接完結後噴灑清水

或抑塵化學劑；

 所有易產塵物料在進行任何裝載、卸載或轉

運操作緊接開展前均應噴灑清水或抑塵化學

劑；

 在以泥頭車運輸期間，物料的裝載高度不得

超過車側及車尾擋板，並應在運輸前進行濕

潤或覆蓋；

 臨時易產塵物料堆應完全以防滲透塑料布覆

蓋，或噴灑清水以使其整個表面始終保持濕

潤；

 所有外露區域應始終保持濕潤，以盡量減少

粉塵排放。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在進行油漆去除和重新覆蓋屋頂工程時提供局部

保護措施。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噪音

5.5 採用環保署《建築合約的污染控制條款建議》及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1/24減少
建築活動發出的噪音所規定的噪音緩解措施及良

好工地作業守則。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常用噪音緩解措施：

 使用低噪音和產生較低聲功率級的機動設備

 使用臨時隔音屏障。

 盡量安排發出噪音的設備遠離噪音敏感受體

 建造工程不可於星期⼀至星期六下午 7 時
至早上 7 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進行

 施工期間不會使用挖土機、推土機、塔吊等

大型動力機械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實施良好工地作業守則：

 定期維護機動設備

 使用靜音設備以及在設備上安裝消音器或消

聲器等適當的噪音控制措施

 如果有移動設備，則應盡可能遠離噪音敏感

受體

 間歇使用的機器和設備（例如卡車）應在工

作期間關閉或將速度降至最低

 貨車抵達卸貨地點後應關閉發動機

承辦商 施工階段

盡可能周密安排施工進度，確保內部工程與門窗

更新不同時進行。

承辦商 施工階段

水質質素

5.6 採納《建築合約的污染控制條款建議》和《專業

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2/24》中概述
的工地實踐:
 安裝除沙/淤泥設施，防止大量的沙/淤泥進

承辦商 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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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徑流。

 檢查和保養所有排水設施及沖蝕和沉積物控

制設施。

承辦商應取得《水污染管制條例》的許可證。 承辦商 施工階段

承辦商應確保所有工程排放的廢水符合《水污染

管制條例技術備忘錄》的標準。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廢物管理

5.7 在可行情況下盡量於工地內重用惰性拆建物料。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制定並實施全面的廢物管理計劃，包含適當的

減緩措施，以避免、減少、再利用及回收廢物。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制定並實施廢物管理計劃，作為環境管理計劃的

一部分。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在規劃階段考慮替代設計方案、建造方法及施工

時間表，以減少拆建物料的產生:
•不會進行大型拆卸、土方工程、工地平整工程

及地基工程

•仔細安排施工時間表，以避免因工程重疊而導

致過度的物料處理或浪費

承辦商 施工階段

採取良好的環境管理措施，例如在廢物棄置前

進行分類、有效收集物料與廢物，以及妥善維

護廢物儲存區。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建立廢物產生量、回收量、運送及處置量，包括

運送目的地或處置地點的記錄系統。

承辦商 施工階段

所有廢棄物均須依照《廢物處置條例》的規定進

行儲存、處理和處置。

承辦商 施工階段

提供回收箱以最大限度地回收施工期間的一般垃

圾。

承辦商 施工階段

註冊石棉顧問應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和《石棉管制工作守則》編製石棉消減
計劃（AAP），並提交環境保護署批准。

承辦商 施工階段

所有收集並將含石棉廢物運往場外設施處置

的收集商，均須獲環境保護署發牌。法例規定

所有含石棉廢物必須在指定或持牌設施處置。

在香港，處置含石棉廢物的唯⼀有效方法是將
其安全填埋於堆填區。

承辦商 施工階段

提供足夠的垃圾桶和回收桶，並定期清理垃圾

以維持良好的環境衛生。

承辦商 施工階段

工程階段 進度表 1 2 3 4 5 6

第一階段 指定承建商進行動工、搭建棚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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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擬建施工時間表

(施工) 工地及實施必要的防護措施

進行磚塊測試及石棉拆除準備工作，包

括向環境保護署遞交申請

第二階段

(外部修復)
外牆、門窗的清潔及修復工程

安裝新屋頂 /進行新屋頂工程

第三階段

(內部修復)

門宇、內牆、閣樓、地板及排水系統的

修復工程

安裝告示牌 /標誌
第四階段

(完工)
清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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